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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會議廣納建言，以快速統籌協調核安議題；上開機制並可搭配規劃成立之行政法人「國家

災害防救科技中心」，支援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處理包括核災所衍生複合式災害應變；另科

技部主管之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（下設國家地震工程中心、臺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、颱

風洪水研究中心等），亦可支援核安管制、核災等技術整合與研究事宜，充分發揮科技部整

合核安管制相關研究發展之綜效。此外，科技部任務編組「核能安全諮議會」，將負責核能

安全業務諮詢、協調等工作。又基於施政一體，科技部核能安全署、經濟及能源部能源研究

所組織法職掌條文均明定相互協調、支援及合作事項。復考量現行核能研究所已支援行政院

原能會有關核能安全管制研究業務，為強化核安管制研究量能，原核能研究所核安研究相關

人力與設施，亦將移撥至核能安全署，成立派出單位「核能安全管制研究中心」。 

二、有關核災等複合式災害應變體系，依「災害防救法」第 6 條及第 7 條規定，行政院已設「中央

災害防救會報」、「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」，前者為「政策平台」，後者為「協調平台」，

分別由行政院院長、副院長擔任召集人、主任委員，「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」為其幕僚單

位，置專責人力，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」亦修正納入震災引起核能事故複合式災害

之相關整合應變機制。 

三、在兼顧精實、彈性、效能之目標下，行政院組織改造，在核能安全組織設計層面，已就業務區

塊功能發揮及強化，逐一檢視規劃。透過前開機制設計，在核能安全監控及災害發生應變方

面，已強化橫向聯繫協調及縱向推動執行之設計。 

（一七六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桃園機場公司訂定「桃園國際機場股

份有限公司組織章程」，惟以訂定組織章程方式替代制定組織

法律，恐有悖法制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272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2-884） 

貴委員就桃園機場公司訂定「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組織章程」，惟以訂定組織章程方

式替代制定組織法律，恐有悖法制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依據「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」第 4 條規定：「主管機關為國營機場園區之開發、營運及管理

，設國營國際機場園區股份有限公司，其設置另以法律定之」。本部擬訂「國營國際機場園

區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」，並經立法院三讀通過，98 年 7 月 8 日奉 總統公布。另依「國

營國際機場園區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」第 5 條第 2 款規定：「董事會之職權……機場公司

組織章則之核定。」故桃園機場公司之成立，分別依據上開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及機場公

司設置條例之規定辦理；機場公司組織章則，並提機場公司第一屆第一次董事會審議通過。 

二、「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」及「國營國際機場園區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」係桃園機場公司之

設置依據，「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公司組織章則」經提報董事會通過後設置公司組織架構、

業務職掌等事宜，符合規定。 


